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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文字号： 吉政办发〔2004〕36 号 发布日期： 2004 年 06 月 02 日 

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  

吉林省卫生厅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调整方

案的通知 

吉政办发〔2004〕36 号 

各市州、县(市)人民政府,省政府各厅委、各直属机构: 

  《吉林省卫生厅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调整方案》已经省政府批准,

现予印发。 

二○○四年六月二日             

吉林省卫生厅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调整方案 

  根据《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〈吉林省人民政府机构改革

方案〉的通知》(厅字〔2003〕44 号)和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《关于卫生

部增加机构编制的批复》(中央编办复字〔2003〕41 号),省卫生厅的主要职
责、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调整如下: 

  一、职责调整 

  (一)增加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理职责。 

  (二)强化卫生执法监督检查职责。 

  (三)强化农村卫生管理职责。 

  (四)将作业场所职业卫生监督检查职责划入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。 

  (五)将保健品初审职责划入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。 

  (六)将中医药管理职责划入省中医药管理局。 

  根据省政府规定,管理吉林省中医药管理局。 



  二、内设机构调整 

  (一)设立卫生应急办公室(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指挥中心)。 

  主要职责是:负责组建卫生监测和预警系统,统一指挥和组织协调有关突发

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理工作;制定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,组织预案培训和
演练,培训公共卫生和医疗救助专业人员;指导各地实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预案;

帮助和指导各地应对其他经常性突发事件的伤病救治工作;承办救灾、反恐、中

毒等重大安全事件中涉及公共卫生问题的组织协调工作。 

  (二)设立农村卫生管理处。 

  主要职责是:研究拟订农村卫生事业发展规划和政策措施,指导各地加强农
村卫生服务和业务工作;开展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,总结并推广各地经验,推进

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建立;参与农村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建设规划的制定,加

强农村卫生人才培养,协调开展农村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活动;参与研究拟订卫

生支农和卫生扶贫等相关政策规划,监督指导各地对中央加强农村卫生工作政策
措施的落实。 

  (三)设立卫生执法监督处。 

  主要职责是:组织实施卫生综合执法工作;负责拟订有关卫生执法监督工作

的规章制度;依法监管传染病、地方病和职业病的防治工作,依法监督管理食

品、化妆品、环境、放射、学校、职业卫生等工作,加强疾病预防控制;监督医

疗保健机构和采供血机构的执业行为,整顿和规范医疗服务市场;组织协调和承

担有关大案要案的查处及督查督办工作;承担医疗广告的有关监督工作。 

  (四)将卫生法制与监督处更名为卫生政策法规处。 

  主要职责是:组织、参与和协调地方性卫生法规规章的起草、报批工作;负

责卫生行政复议、应诉工作;开展综合性的卫生法制宣传教育;指导卫生综合执

法队伍建设;承担重要文件起草工作。 

  (五)将基层卫生与妇幼保健处更名为妇幼保健与社区卫生处,不再承担农村

卫生服务发展规划和服务标准拟订等相关工作。 

  (六)撤销原省卫生厅内设的中医药管理局。 

  经上述调整,省卫生厅内设 14 个职能处(室),即:办公室(外事办公室)、人
事处、规划财务处、卫生政策法规处、卫生执法监督处、卫生应急办公室(突发

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指挥中心)、农村卫生管理处、妇幼保健与社区卫生处、医政

处、疾病控制处、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、科技教育处、保健办公室、

老干部处。 

  三、人员编制和领导职数调整 



  省卫生厅机关行政编制 60 名,待接收军转干部行政编制 4名(另行下达),机

关离退休干部工作人员行政编制 4 名,省纪委(省监察厅)派驻省卫生厅纪检组

(监察室)行政编制 4名,机关工勤人员事业编制 7 名。 

  领导职数:厅长 1 名,副厅长 3 名,纪检组长(监察专员)1 名;正副处长(主

任)27 名(含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、监察室主任各 1名)。 

  四、其他事项 

  关于作业场所职业卫生监督检查职责分工和移交问题。根据国家有关规定,
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负责作业场所职业卫生的监督检查工作,组织查处职业危

害事故和有关违法行为;省卫生厅负责拟订职业卫生法规、标准,规范职业病的

预防、保健、检查和救治,负责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资质认定和职业卫生评价

及化学品毒性鉴定工作。 

  鉴于国家卫生部尚未正式向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移交此项职责,目前,

我省作业场所职业卫生监督检查工作暂时仍由省卫生厅承担,待国家卫生部正式
向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移交后,再根据国家有关部门的职责分工由省安全生

产监督管理局负责。 


